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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就雇主或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 

心理諮商費用補助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初步審核是

否備齊文件 

不予受理 

結案 

審核是否

符合規定 

通知 15

日內補正 

1.函復核定結果及金額 

2.匯款至雇主帳戶 

結案 

函復不符合原因 

結案 

符合規定 

不符合規定 

是 

屆期不補正 

雇主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 條

第 2 項提供或轉介諮商、醫療

或心理諮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

其他必要之服務。 

敬

啟 

 

雇主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（勞工處）提出費用補助： 
（一）雇主申請書(附件 2)。 
（二）領據(附件 3) 及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（三）事業單位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然人雇主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（四）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或其他受僱證明文件(附件 4)。 
（五）心理諮商費用收據正本及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影本。 
（六）切結書。 
（七）職場性騷擾通報單或其他相關證明佐附資料(例如：僱用受僱者 500 人以上之雇主依工作場所性騷

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條第 4項所提供之 2次心理諮商協助，需佐附證明文件給主管機關等等)。 
求職者或受僱者（被害人）自行運用心理諮商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（勞工處）提出費用補助： 
（一）求職者或受僱者申請書(附件 5)。 
（二）領據(附件 6) 及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（三）求職者或受僱者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（四）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或受僱證明文件(附件 4)或求職佐證文件。 
（五）心理諮商費用收據正本及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影本。 
（六）切結書 
（七）彰化縣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案件申訴書或其他相關證明佐附資料(例如:職場性騷擾申訴書、調解

紀錄、訴訟證明文件等等)。 

否 

 

最後一次諮商結束 30日之內 

(以申請補助次數中之最後一次諮商日期認定） 

求職者或受僱者(被害人)依性別平等工

作法第 37 條，受僱者或求職者或受僱

者或受僱者遭受性騷擾，向地方主管機

關提起申訴，或向法院提出訴訟時，主

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或扶助。 

敬

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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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就雇主或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 

心理諮商費用規範 
一、 彰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協助雇主/求職者或受僱者(被害人)辦理工作場所性

騷擾被害人心理諮商之費用補助，特訂定本規範。 

二、 本規範所指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，須符合下列要件： 

（一）勞務提供地於彰化縣轄內。 

（二）為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求職者或受僱者身分者。 

三、 本規範所稱心理諮商，指經國家考試及格，並依心理師法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或諮商

心理師證書者執行之心理諮商服務。 

四、 申請本規範補助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雇主 

1.徵詢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接受心理諮商之意願。 

2.心理諮商以使用單位內部既有資源為優先（如公司內部之員工協助方案），

並得使用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之諮商服務。如仍有不足，由雇主評估

實際需求提供或轉介其他付費心理諮商服務，所支付心理諮商費用得於諮商結

束 30日內（以申請補助次數中之最後一次諮商日期認定）向本府申請補助。 

3.同一諮商案件如已請領其他補助，不得重複申請本規範之補助。 

(二)求職者或受僱者(被害人) 

1.得使用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之諮商服務。如仍有不足，由實際需求

提供或轉介其他付費心理諮商服務，所支付心理諮商費用得於諮商結束 30日內

（以申請補助次數中之最後一次諮商日期認定）向本府申請補助。 

2.同一諮商案件如已請領其他補助，不得重複申請本規範之補助。 

五、 本規範補助雇主提供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心理諮商服務之費用，單次諮商至少需

40分鐘以上，每次諮商補助上限新臺幣 2,000 元，每案最多補助 6次。 

六、 僱用受僱者 500人以上之雇主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條第 4項所提供之

2次心理諮商協助(需佐附證明文件給主管機關)，故此計畫補助從第 3次心理諮商起

算，最多補助 6次。 

七、 本補助方式以雇主/求職者或受僱者(被害人)墊付心理諮商費用，再向本府申請補助

為原則。申請補助時由雇主/求職者或受僱者(被害人)分別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（勞

工處）提出申請： 

(一)雇主 

1.申請書(附件 2)。 

2.領據(附件 3)及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
3.事業單位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然人雇主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

本。 

4.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或其他受僱證明文件(附件 4)。 

5.心理諮商費用收據正本及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影本。 

6.切結書。 

7.職場性騷擾通報單或其他相關證明佐附資料(例如：僱用受僱者 500人以上之

雇主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條第 4項所提供之 2次心理諮商協

助，需佐附證明文件給主管機關等等)。 

 

(二)求職者或受僱者(被害人) 

1.申請書（附件 5）。 

2.領據（附件 6）及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
3.受僱人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附件 1 

https://center.chshb.gov.tw/counseling_list_agree.asp
https://center.chshb.gov.tw/counseling_list_agree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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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或受僱證明文件(附件 4)或求職證明文

件。 

5.心理諮商費用收據正本及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影本。 

6.切結書。 

7.彰化縣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案件申訴書或其他相關證明佐附資料(例如:職場性

騷擾申訴書、調解紀錄、訴訟證明文件等等)。 

 

八、 申請人所送補助案件，不符本規範規定者，該案件不予補助。申請人如未符合本規範

而受領補助者或偽造文書或有重複申請補助情形，本府除追繳所補助經費外，將依相

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受補助之申請人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本府及相關主管機關後續辦理案件追蹤、現

場訪視或查對相關資料。 

十、 本規範所需經費於當年度相關經費預算項下支應，補助之發給或停止，得視經費額度

調整；所編列經費預算被刪除或有不可歸責之因素，致不足支應本規範之補助時，本

府得停止補助或自始不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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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就雇主申請心理諮商費用申請書 

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事業 

單位名稱 
 

負責人姓名  

單位統一編號  

僱用員工 

總人數 
            人 保險證號碼  

單位地址  聯絡人姓名  

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

被害人是否向

公司內部提起

申訴 

□ 否     □是，接獲申訴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請簡述本案工

作場所性騷擾

處理過程(如何

知道有工作場

所性騷擾情

形、提供或轉

介心理諮商過

程) 

 

1. 發生事件時間（年月日）： 

2. 發生事件地點： 

3. 處理過程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諮商次數／實

際支付總金額/

申請補助金額 

諮商次數＿＿＿＿次 

(請依序填寫每次諮商分鐘 

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) 

實際支付總金額＿＿＿＿＿元 

申請補助金額__________元 

注意：若已有其他心理諮商補助，不得重複申請。 

單次諮商至少需 40分鐘以上始補助，補助上限新臺幣 2,000元，每案最多

補助 6次。 

僱用受僱者 500人以上之雇主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條第 4

項所提供之 2次心理諮商協助(需佐附證明文件給主管機關)，故此計畫補

助從第 3 次心理諮商起算，最多補助 6次。 

收受補助之存

款帳戶帳號 

戶名: 

帳號：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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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檢核表（申請人請自行檢閱並打勾核對） 

檢附文件： 

□ 申請書(附件 2)。 

□ 領據(附件 3)及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□ 事業單位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然人雇主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□ 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或其他受僱證明文件(附件 4)。 
□ 心理諮商費用收據正本及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影本。 
□ 切結書。 

□ 職場性騷擾通報單或其他相關證明佐附資料(例如：僱用受僱者 500人以上之雇主
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條第 4項所提供之 2次心理諮商協助，需佐附
證明文件給主管機關等等)。 

切結簽章 申請本補助經費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單位印章： 

 

 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及負責人印章)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身分證號   

出生年月日 

 

 性別 □男□女□其他 

受僱單位  
工作地址  

職務名稱  

備註： 
1. 依據「彰化縣政府就雇主或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心理諮商費用規範」辦理。   
2. 申請補助時，請務必詳閱上開規範之規定，若有不符，將不予補助。 
3. 填寫內容若有塗改請蓋章。 
4. 申請文件請郵寄或親送至：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8 樓(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勞動關

係暨福利科)。 

 

審查欄位 

(申請人請勿

填寫) 

□同意補助，核定補助金額，新臺幣＿＿＿＿＿＿＿元 

□不予補助，原因： 

承辦人蓋章  業務主管蓋章  

審核日期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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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    據 

茲 領 到 

彰化政府發給「彰化縣政府就雇主或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心理諮商

費用」補助，計新臺幣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元整。 
(請填大寫數字：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)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 

 

 

具領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單位大小章） 

 

統一編號： 

單位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 

※ 請申請人填寫領據資料，以利內部作業之用，本領據不得塗改。 

 

-----帳戶存摺封面影本請黏貼於此----- 

請檢查：1.存摺影本分行是否清楚 

        2.帳號是否清楚 

        3.戶名是否與具領人全銜相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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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員 工) 在  職  證  明  書（範例）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：  

出生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身分證/居留證統一編號： 

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職務內容：  

 

工作地點： 

服務期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起於本公司（單位）任職，迄今仍在

職。 

 

特此證明 

公司（單位）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單位大小章） 

公司（單位）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（單位）聯絡電話： 

公司（單位）地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※ 若有塗改請蓋公司大小章並填寫日期。 

 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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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就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心理諮商費用申請書 

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

基本資料 

姓名  
性別 □男□女 

□其他 
出生年月日  

受僱 

單位/部門 
 身分證號  

工作地址  職務名稱  

事業 

單位名稱 
 

負責人姓名  

單位統一編號  

聯絡電話  

單位地址  
雇主是否已提供

心理諮商協助 
□是 

□否 

被害人是

否向公司

內部提起

申訴 

□ 否     □是，申訴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請簡述本

案工作場

所性騷擾

過程 

 

1. 發生事件時間（年月日）： 

2. 發生事件地點： 

3. 事件過程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諮商次數

／實際支

付總金額

/申請補

助金額 

諮商次數＿＿＿＿次 

(請依序填寫每次諮商分鐘 

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;_______分) 

實際支付總金額＿＿＿＿＿元 

申請補助金額__________元 

注意：若雇主已補助心理諮商費用或其他補助，不得重複申請。 

單次諮商至少需 40分鐘以上始補助，補助上限新臺幣 2,000元，每案最多補助

6次。 

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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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受補助

之存款帳

戶帳號 

戶名: 

帳號： 

 
文件檢核表（申請人請自行檢閱並打勾核對） 

檢附文件： 

□ 申請書（附件 5）。 

□ 領據（附件 6）及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□ 受僱人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□ 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或受僱證明文件(附件 4)或求職佐證文件。 
□ 心理諮商費用收據正本及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影本。 
□ 切結書。 

□ 彰化縣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案件申訴書或其他相關證明佐附資料(例如:職場性騷擾申
訴書、調解紀錄、訴訟證明文件等等)。 

切結簽章 申請本補助經費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切結人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

(親簽或蓋章)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備註： 
1. 依據「彰化縣政府就雇主或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心理諮商費用規範」辦理。   
2. 申請補助時，請務必詳閱上開規範之規定，若有不符，將不予補助。 
3. 填寫內容若有塗改請蓋章。 
4. 申請文件請郵寄或親送至：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8 樓(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勞動關

係暨福利科)。 

 

審查欄位 

(申請人請勿

填寫) 

□同意補助，核定補助金額，新臺幣＿＿＿＿＿＿＿元 

□不予補助，原因： 

承辦人蓋章  業務主管蓋章  

審核日期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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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    據 

茲 領 到 

彰化政府發給「彰化縣政府就雇主或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申請心理諮商

費用」補助，計新臺幣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元整。 
(請填大寫數字：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)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 

 

 

具領人(與收款戶名相同)：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簽和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 

※ 請申請人填寫領據資料，以利內部作業之用，本領據不得塗改。 

 

-----帳戶存摺封面影本請黏貼於此----- 

請檢查：1.存摺影本分行是否清楚 

        2.帳號是否清楚 

        3.戶名是否與具領人全銜相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6

５ 


